
切  結  書 
 

本人        戶號       係          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東，不慎遺失保管單，單號       ，茲聲明作廢，拾得人或任何

第三人不得持單向上述公司行使權利，如因此而損害上述公司之權益，本人願負賠

償之責。茲取得公司之同意以此切結書代替上該遺失之保管單以行使相關權利，特

此聲明。 

此致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務代理部 

 

立切結書人：  原留印鑑 銷 帳 核 印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